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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 

2 0 1 4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期 ︰  2 0 1 4 年 3 月 1 2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间 ︰  上 午 9 时 3 2 分  

地 点 ︰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︰ 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黄 碧 娇女士 , M H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上 午 9 时 4 7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1 0 时 0 8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4 6 分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潘 庆 辉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5 2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冼 俭 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1 时  

 温 官 球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3 6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君 杰 先 生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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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︰  

 

 胡 美 卿 女 士 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(大 埔 及 北 区 ) 2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 黄 建 新 先 生 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／ 廉 政 公 署  

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2／ 教 育 局  

 郑 信 恩 医 生  行 政 总 监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郑 家 欣 小 姐 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林 璨 医 生  新 界 东 医 院 联 网 家 庭 医 学 部 主 管  

 骆 家 伟 先 生  警 长 ／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开 明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缺 席 者 ︰  

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

 李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陈 志 超 先 生 、 李 国 英 先 生 和 余 智 荣 先 生

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们 已 向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申 请 。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

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，区 议 会 只 会 批 准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担 任 陪 审 员 、代 表 区 议

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或 行 政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因 此 ， 三

人 的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1 月 8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6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. 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任 何 修 订 建 议 ，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医 院 管 理 局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、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 

 

3 .  主 席 欢 迎 新 界 东 医 院 联 网 家 庭 医 学 部 主 管 林 璨 医 生 出 席 今 次 会 议 ， 向

委 员 报 告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的 进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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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林 璨 医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2 0 1 3 年 起 ，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于 星 期 一 至 五 的 日 间 门 诊 名 额 增 加

了 11 0 个 。 为 应 付 冬 季 流 感 高 峰 期 间 新 增 的 服 务 需 求 ， 诊 所 于

本 年 二 月 至 四 月 增 加 了 8 0 个 夜 间 门 诊 名 额 ，此 为 一 次 性 的 调 整 。

诊 所 的 整 体 服 务 量 由 2 0 1 2 年 的 1 2 万 人 次 升 至 2 0 1 3 年 超 过 1 3

万 人 次 。  

( i i )  扩 建 工 程 进 展 理 想 。他 于 2 0 1 3 年 8 月 联 同 当 区 区 议 员 到 汀 角 路

天 后 宫 视 察 ，以 便 评 估 于 该 处 的 空 地 划 设 救 护 车 停 泊 区 的 建 议 ，

有 关 方 案 已 提 交 医 院 管 理 局 (“ 医 管 局 ” )总 部 审 议 。  

( i i i )  地 政 总 署 及 消 防 处 不 反 对 原 有 的 扩 建 计 划 ， 并 同 意 救 护 车 经 旧

墟 直 街 进 入 诊 所 并 停 泊 在 诊 所 的 职 员 停 车 场 内 。 有 关 扩 建 计 划

书 及 病 人 流 程 方 案 已 于 本 年 2 月 2 0 日 交 予 卫 生 署 考 虑 。  

 

5 .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根 据 最 后 的 扩 建 方 案 ， 救 护 车 停 泊 在 诊 所 的 职 员 停

车 场 还 是 汀 角 路 的 门 外 。 另 外 ， 他 表 示 现 时 诊 所 并 未 开 放 所 有

诊 症 室 。 他 询 问 扩 建 后 诊 所 的 人 手 配 套 如 何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天 后 宫 管 理 委 员 会 代 表 在 视 察 时 表 示 支 持 于 天 后 宫 外

的 空 地 划 设 救 护 车 停 泊 区 ， 他 们 认 为 该 处 有 足 够 地 方 供 救 护 车

停 泊 ， 但 警 方 须 处 理 可 能 出 现 的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。  

 

6 .  林 璨 医 生 担 心 划 设 救 护 车 停 泊 区 后 ， 停 泊 区 会 出 现 严 重 的 违 例 泊 车 问

题 ，这 反 而 会 阻 碍 救 护 车 上 落 病 人 。他 指 地 政 总 署 不 反 对 原 有 的 扩 建 计 划 ，

医 管 局 因 此 倾 向 按 照 该 计 划 施 工 ， 以 便 尽 快 完 成 工 程 。 另 外 ， 他 表 示 诊 所

已 开 放 所 有 诊 症 室 ， 其 他 房 间 则 因 另 有 用 途 或 面 积 所 限 不 能 用 作 诊 症 室 。

他 补 充 ， 诊 所 的 医 生 人 手 仍 然 不 足 ， 暂 现 由 现 有 医 生 加 班 应 付 增 加 的 服 务

量 ， 招 聘 医 生 的 工 作 正 在 进 行 中 。  

 

7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， 遇 有 紧 急 情 况 ， 救 护 车 会 否 在 汀 角 路 上 落 病 人 。

他 指 旧 墟 直 街 路 窄 多 车 ， 违 例 泊 车 情 况 严 重 ， 有 机 会 阻 碍 救 护

车 行 驶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警 方 加 强 打 击 该 处 的 违 例 泊 车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多 位 委 员 乐 见 扩 建 工 程 进 展 顺 利 。 他 们 认 为 应 先 按 照 原 有 的 扩

建 计 划 施 工 ， 然 后 再 弹 性 处 理 划 设 救 护 车 停 泊 处 的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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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骆 家 伟 先 生 表 示 ， 旧 墟 直 街 食 肆 临 立 ， 违 例 泊 车 情 况 严 重 ， 即 使 要 清

空 道 路 ， 亦 未 必 能 实 时 做 到 。 他 建 议 参 考 其 他 区 的 情 况 ， 于 诊 所 附 近 划 设

双 黄 线 解 决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。  

 

9 .  林 璨 医 生 表 示 扩 建 工 程 的 重 要 问 题 已 经 解 决 。 他 希 望 工 程 可 列 入 医 管

局 的 周 年 计 划 内 并 尽 快 完 成 。  

 

1 0 .  主 席 欣 悉 扩 建 工 程 进 展 理 想 。 她 指 委 员 会 认 同 扩 建 工 程 应 尽 快 动 工 。

另 外 ， 她 希 望 医 管 局 继 续 研 究 在 天 后 宫 外 的 空 地 划 设 救 护 车 停 泊 区 是 否 可

行 ， 以 期 长 远 解 决 救 护 车 停 泊 的 问 题 。  

 

11 .  郑 信 恩 医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近 期 每 天 平 均 约 有 40 0 人 到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

医 院 ” )急 症 室 求 诊 。院 方 现 正 进 行 扩 建 急 症 室 的 前 期 工 作 及 申

请 更 改 地 积 比 率 。  

( i i )  最 近 有 新 闻 报 道 指 东 华 医 院 储 存 药 物 的 雪 柜 出 现 温 度 偏 差 。 那

打 素 医 院 和 大 埔 医 院 药 房 储 存 药 物 的 雪 柜 装 有 温 度 显 示 器 ， 并

已 连 接 温 度 警 示 系 统 。 如 出 现 温 度 偏 差 ， 系 统 会 自 动 通 知 药 剂

师 及 保 安 。 此 外 ， 大 部 分 病 房 已 添 置 用 作 储 存 药 物 的 新 雪 柜 ，

该 批 配 备 温 度 显 示 器 及 温 度 监 察 装 置 。 医 护 人 员 每 日 均 会 进 行

检 查 ， 确 保 雪 柜 温 度 正 常 。  

 

1 2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多 位 委 员 要 求 那 打 素 医 院 尽 快 扩 建 ， 以 配 合 未 来 区 内 的 人 口 增

长 。 有 委 员 询 问 医 管 局 有 否 评 估 未 来 区 内 人 口 大 增 带 来 的 医 疗

需 求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有 新 闻 报 道 指 一 名 青 年 到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精 神 科

求 诊 ， 排 期 至 一 年 后 才 能 见 医 生 ， 后 来 该 名 青 年 堕 楼 身 亡 。 他

询 问 那 打 素 医 院 精 神 科 是 否 因 资 源 不 足 而 未 能 及 时 为 该 名 青 年

诊 治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关 注 那 打 素 医 院 医 护 人 手 短 缺 的 问 题 。 他 表 示 有 消 息 指

医 院 医 护 人 员 出 现 逃 亡 潮 ， 医 生 流 失 情 况 尤 其 严 重 ， 导 致 部 分

服 务 受 阻 (例 如 深 切 治 疗 部 须 缩 减 病 床 数 目 )。他 询 问 医 院 的 运 作

环 境 是 否 有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认 为 医 管 局 未 有 规 划 好 人 手 ， 问 题 短 期 内 未 见 有 改 善 空

间 。 他 询 问 小 区 人 士 除 捐 助 医 院 外 还 可 提 供 甚 么 协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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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郑 信 恩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那 打 素 医 院 精 神 科 采 用 医 管 局 的 标 准 问 卷 评 估 病 人 的 病 情 ， 若

然 评 估 结 果 属 于 低 风 险 ， 病 人 的 覆 诊 轮 候 时 间 会 较 长 。 大 埔 赛

马 会 诊 所 较 早 前 已 安 排 该 名 青 年 参 与 轮 候 时 间 较 短 的 新 界 东 综

合 心 理 健 康 辅 导 计 划 ， 但 该 青 年 其 后 不 幸 轻 生 。 院 方 已 慰 问 他

的 家 人 ， 并 会 与 他 们 保 持 联 络 。  

( i i )  现 时 精 神 科 门 诊 病 人 会 先 由 资 深 护 士 评 估 病 情 ，再 按 需 要 覆 诊 。

第 一 优 先 的 病 人 轮 候 时 间 约 为 两 星 期 ， 第 二 优 先 的 病 人 轮 候 时

间 约 为 八 星 期 ， 其 他 病 人 的 轮 候 时 间 不 等 ， 按 病 人 人 数 多 寡 而

定 。  

( i i i )  资 深 医 生 流 失 严 重 ， 必 定 会 影 响 医 院 的 服 务 质 素 。 虽 然 专 科 门

诊 需 缩 减 服 务 ， 深 切 治 疗 部 亦 需 缩 减 病 床 数 目 ， 但 院 方 会 尽 量

确 保 紧 急 服 务 不 受 影 响 。 院 方 亦 会 争 取 扩 阔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科 目

范 围 ， 以 争 取 更 多 人 手 。  

( i v )  院 方 明 白 人 口 增 长 会 带 来 医 疗 需 求 。院 方 会 采 取 措 施 应 付 所 需 ，

短 期 措 施 包 括 向 韦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和 北 区 医 院 借 用 人 手 及 暂 缓 部

分 非 紧 急 服 务 ， 长 期 措 施 则 包 括 重 新 评 估 及 规 划 整 个 新 界 东 的

医 院 服 务 ， 以 及 计 划 扩 建 急 症 室 、 骨 科 、 内 科 病 房 和 手 术 室 。  

( v )  两 年 后 ， 大 学 医 学 院 的 毕 业 生 人 数 会 增 加 ， 海 外 医 生 考 试 的 次

数 亦 会 加 密 ， 医 生 人 手 短 缺 的 问 题 应 得 到 纾 缓 。  

 

1 4 .  主 席 表 示 她 是 医 管 局 新 界 区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。 她 指 院 方 一 直 有 在 该

咨 询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上 向 医 管 局 反 映 医 护 人 手 短 缺 的 情 况 ， 有 关 问 题 备 受 关

注 ， 院 方 表 示 会 继 续 寻 求 解 决 办 法 。  

 

 

I I I . 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 

 

1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教 育 局 曾 就 使 用 前 佛 教 慧 远 中 学 的 校 舍 及 位 于 白 石 角 的 全

新 土 地 发 展 国 际 学 校 咨 询 委 员 会 并 向 委 员 会 提 交 补 充 资 料 ， 委 员 会 于 2 0 1 4

年 1 月 2 4 日 以 传 阅 文 件 形 式 以 1 3 票 赞 成 ， 两 票 反 对 、 三 票 无 意 见 及 一 票

无 回 复 通 过 支 持 该 项 建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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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幼 儿 园 2 0 1 4 / 1 5 学 年 幼 儿 班 (K 1 )收 生 工 作 大 致 顺 畅 ，大 部 分 学 生

已 办 理 注 册 手 续 。 幼 儿 园 仍 会 继 续 每 月 向 教 育 局 呈 报 取 录 学 生

的 资 料 ，以 便 局 方 查 核 学 生 会 否 在 两 所 或 以 上 幼 儿 园 重 复 登 记 。

教 育 局 亦 会 每 月 更 新 学 位 空 缺 数 据 ， 方 便 仍 未 有 学 位 的 家 长 申

请 入 学 。 如 个 别 家 长 需 寻 求 协 助 ， 可 直 接 致 电 与 她 联 络 。  

( i i )  局 方 现 正 商 讨 幼 儿 园 2 0 1 5 / 1 6 学 年 幼 儿 班 ( K 1 )的 收 生 安 排 ，以 期

让 幼 儿 园 尽 早 部 署 人 手 。 局 方 仍 会 继 续 采 取 措 施 避 免 学 童 一 人

占 用 多 个 学 位 ， 希 望 可 藉 此 减 省 学 童 四 出 寻 找 学 位 的 时 间 。  

( i i i )  免 费 幼 儿 园 教 育 委 员 会 已 于 2 0 1 3 年 4 月 成 立 。该 委 员 会 现 正 就

推 行 1 5 年 免 费 教 育 的 可 行 性 作 研 究 ，有 关 资 料 已 上 载 教 育 局 网

页 。  

 

1 7 .  有 委 员 要 求 教 育 局 直 接 向 区 议 员 提 供 幼 儿 园 学 位 空 缺 的 信 息 。 他 又 询

问 局 方 有 否 全 面 评 估 区 内 未 来 的 教 育 需 求 。  

 

1 8 . 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表 示 ，教 育 局 会 透 过 该 局 的 网 页 ( h t t p : / / w ww. e d b . g o v. h k / )

发 放 有 关 幼 儿 园 2 0 1 4 / 1 5 学 年 幼 儿 班 (K 1 )学 位 空 缺 的 信 息 ，该 局 亦 开 设 了 一

条 电 话 热 线 (号 码 ： 2 6 3 9  4 8 5 6 )让 家 长 查 询 。 由 于 学 位 空 缺 情 况 每 日 均 有 变

动 ， 她 建 议 家 长 直 接 致 电 学 校 查 询 。 另 外 ， 她 表 示 区 内 的 新 房 屋 规 划 中 已

预 留 地 方 兴 建 新 学 校 ， 以 应 付 未 来 人 口 的 教 育 需 求 。  

 

 

I V.  政 府 部 门 报 告 2 0 1 4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

2 0 1 4 年 3 月 及 4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7 / 2 0 1 4 号 )  

 

1 9 .  胡 美 卿 女 士 和 黄 建 新 先 生 分 别 报 告 2 0 1 4 年 1 月 及 2 月 社 会 福 利 署 和 廉

政 公 署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，以 及 拟 于 2 0 1 4 年 3 月 及 4 月 在

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。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内 容 。  

 

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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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(一 ) 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0 .  秘 书 报 告 ，本 年 度 余 下 的 三 项 工 作 计 划 已 圆 满 结 束 ，详 情 如 下 ：“ 健 康

达 人 I I I”  透 过 青 少 年 义 工 的 推 动 成 功 吸 引 约 2 3 0 名 长 者 及 9 0 0 名 小 区 人

士 参 与 。“ 护 老 友 善 小 区 ：励 护 连 您 支 持 计 划 ”6 2 名 义 工 探 访 行 动 有 困 难 的

长 者 ， 鼓 励 他 们 融 入 小 区 。“ 新 春 颂 — 长 者 家 居 清 洁 及 岁 晚 亲 善 探 访 2 0 1 4”

共 探 访 了 2 0 0 户 长 者 ，为 长 者 清 洁 家 居 并 送 赠 义 工 自 制 的 新 春 饰 物 给 他 们 。

该 项 活 动 已 举 办 多 年 ， 深 受 长 者 欢 迎 ， 义 工 亦 踊 跃 参 与 。 另 外 ， 工 作 小 组

现 正 整 理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的 活 动 计 划 申 请 ， 有 关 申 请 将 于 本 年 5 月 呈 交

委 员 会 审 议 。  

 

(二 ) 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1 .  上 届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谭 荣 勋 先 生 报 告 ， 本 年 度 余 下 的 六 项 工 作 计 划 已 圆

满 结 束 ， 包 括 “‘ P e r f e c t  M a t c h’ 成 长 导 师 计 划 2 0 1 3”、“‘ 卓 越 ’ 少 年 领 袖

训 练 计 划 2 0 1 3”、“‘ 爱 。 从 心 了 解 ’”、“ 我 爱 大 自 然 ”、  “ 创 艺 天 地 计 划 ”

及“ 大 埔 领 袖 训 练 暨 健 康 嘉 年 华 ”。工 作 小 组 现 正 整 理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的

活 动 计 划 申 请 ， 有 关 申 请 将 于 本 年 5 月 呈 交 委 员 会 审 议 。  

 

(三 ) 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2 .  上 届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王 秋 北 先 生 报 告 ， 本 年 度 余 下 的 八 项 工 作 计 划 已 圆

满 结 束 ， 包 括 “‘ 童 声 乐 淘 淘 @大 埔 ’ 小 区 共 融 计 划 ”、“‘ 关 爱 小 区 乐 满 心 ’

计 划 ”、“‘ 你 我 潜 能‧共 献 社 群 ’共 融 计 划 ”、“ 伴 我 启 航 20 1 3— 乐 融 儿 童 发

展 计 划 ”、“ 关 爱 在 线 ”、“ 邻 里 互 助 托 儿 服 务 队 I I”、“‘ 节 日 联 机 ’献 社 群 —

小 区 服 务 计 划 2 0 1 3－ 1 4” 及 “ 香 港 教 育 学 院 特 殊 教 育 与 辅 导 学 系 小 区 支 持

服 务 ”。工 作 小 组 现 正 整 理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的 活 动 计 划 申 请 ，有 关 申 请 将

于 本 年 5 月 呈 交 委 员 会 审 议 。  

 

 

V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(一 )  妇 女 事 务 委 员 会 的 “ 资 助 妇 女 发 展 计 划 ”  

 

2 3 .  主 席 宣 布 ， 妇 女 事 务 委 员 会 今 年 继 续 拨 款 5 3 , 0 0 0 元 资 助 地 区 妇 女 团 体

及 非 政 府 机 构 举 办 有 助 促 进 妇 女 发 展 的 活 动 ， 本 区 的 非 政 府 机 构 荟 贤 社 表

示 今 年 仍 有 意 联 同 区 内 其 他 妇 女 团 体 参 与 该 项 计 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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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委 员 会 同 意 由 荟 贤 社 筹 办 有 关 活 动 。  

 

2 5 .  大 埔 区 议 会 已 于 2 0 1 4 年 3 月 6 日 的 会 议 上 通 过 采 纳 经 修 订 的《 大 埔 区

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。 该 守 则 适 用 于 2 0 1 4 年 4 月 1 日 或 之 后 获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

的 活 动 ， 直 至 另 行 通 告 为 止 。  

 

 

V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2 6 .  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4 年 5 月 1 4 日 (星 期 三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
2 7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上 午 11 时 0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4 年 4 月  


